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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紀存瑜

聯絡電話：02-23565139

傳真：02-23566315

電子信箱：moi1786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09026242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抵押權分割登記案件作業方式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申辦抵押權分割登記，以「權利分割」為登記原因，除應

由全體契約當事人訂定抵押權變更契約書及檢附相關證明

文件外，尚應由抵押權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或第41條

規定辦理。

二、抵押權分割登記案件以現行電腦作業系統辦理時，已可一

併登載分割後之新權利內容（含原設定權利價值、權利範

圍、權利標的及他項權利檔號等），申請人免因抵押權分

割而須連件申請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。新分割出之抵押權

應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「00（一般註記事項）」，登

錄內容為：「分割自○○年○○字第○○號抵押權（他項

權利檔號：○○）」

三、本部94年5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5025號函及94年10

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6265號函已納入前述規定，應

予停止適用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090112121

■■■■■■16地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5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地籍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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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部地政司(土地登記科、地政資訊作業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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